
昆明市呈贡区第五小学2021年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教函〔2020〕182号）文件精神，落实学校食堂“明厨亮灶”推进计划，进一步做好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师生健康、学校和社会稳定。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第五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59455620-8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下庄社区

联系电话：0871-67471050
法人代表：段琳芬

经费来源：全额财政补助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第五小学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单位基本性质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单位属于小学教育。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教函〔2020〕182号）文件精神，落实学校食堂“明厨亮灶”推进计划，进一步做好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师生健康、学校和社会稳定。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教函〔2020〕182号）文件精神以及2020年7月9月呈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昆明呈贡新区第五小学食堂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结果通知，我校2021年对学生营养餐食堂进行改造；1.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工程费175000元2.安装明厨亮灶系统50000元3.购置厨房设备250000元4.厨房供电改造45000元5.改造设计费20000元6.监理费40000元7.造价费20000元，七项合计预算改造资金60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足额到位，专款专用，学校教学良性发展。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教函〔2020〕182号）文件精神以及2020年7月9月呈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昆明呈贡新区第五小学食堂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结果通知，我校2021年对学生营养餐食堂进行改造；1.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工程费175000元2.安装明厨亮灶系统50000元3.购置厨房设备250000元4.厨房供电改造45000元5.改造设计费20000元6.监理费40000元7.造价费20000元，七项合计预算改造资金60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科学的开展营养改善计划，保障资金效益最大化，从而帮助学生改善营养，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生成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第五小学

	项目属性
	001 新增项目
	项目期
	当年完成项目

	项目负责人
	段琳芬
	联系电话
	67461050

	项目概况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教函〔2020〕182号）文件精神，落实学校食堂“明厨亮灶”推进计划，进一步做好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师生健康、学校和社会稳定。



	项目立项依据
	上级党委、政府文件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年度资金来源（元）
	600000元
 
	
	
	
	600000元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科学的开展营养改善计划，保障资金效益最大化，从而帮助学生改善营养，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1.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工程费 2.安装明厨亮灶系统         

3.购置厨房设备

4.厨房供电改造 

5.改造设计费     

6.监理费

7.造价费
	7项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进一步做好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师生健康、学校和社会稳定
	100%得到改善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执行进度要求及工程进度支付工程各项资金 
	当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改善了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了农村学生健康水平，促进了教育公平。同时扩大宣传，使“计划”深入人心，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关注。
	完成率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满意度指标
	学生家长满意
	100%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云教函〔2020〕182号）文件精神，落实学校食堂“明厨亮灶”推进计划，进一步做好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师生健康、学校和社会稳定。

	预算绩效说明
	通过学生营养餐食堂改造，科学的开展营养改善计划，保障资金效益最大化，从而帮助学生改善营养，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单位负责人：
	段琳芬
	填报人：
	曹江
	填报日期：
	2020-11-13


